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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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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53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减持股份实施计划前，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 ）股东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汇能” ）持有本公司股份24,149,00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04%。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京都汇能于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299,9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京都汇能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占

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低于5%，并已出具《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8-154）。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4,149,001 6.04% IPO前取得：24,149,00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北京京都汇能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4,299,

916

1.07%

2018/5/21

～

2018/8/29

集 中 竞

价交易

17.50�-31.

71

117,743,

061.66

19,849,085 4.9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公司于2018年2月23日披露了京都汇能的减持计划。在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前，公司已于2018年2

月1日因筹划涉及对外投资的重大事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该事项涉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22日起转入重大资产程序继续停牌。

2018年4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5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

2018年6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7月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8月10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实施减持的股东京都汇能不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实施的股份减持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股东京都汇能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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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股份减持情况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收到股东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汇能” ）发来的《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告知在

减持计划期间根据自身资金需求， 京都汇能于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299,9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9号26办公2T01内2606C单元

法定代表人 徐亚军

注册号 91110105697735663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企业策划、技术推广服务

(二)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

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数量（股）

减持前 减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京都汇能

2018/5/21� ～

2018/8/29

集中竞价

交易

4,299,916 24,149,001 6.04% 19,849,085

4.94%� 注

1

注1：2018年8月14日，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400,

010,000股增加至401,570,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按增发股份后之总股本401,570,000股计算。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京都汇能持股比例低于5%，需要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发布的《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603

证券简称：博天环境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博天环境

股票代码：6036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9号26办公2T01内2606C单元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9号26办公2T01内2606C单元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8年8月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

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博天环境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博天环境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博天环境、公司、上市公司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京都汇能 指 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9号26办公2T01内2606C单元

法定代表人 徐亚军

注册号 91110105697735663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企业策划、技术推广服务

注册时间 2009年11月17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经营期限 2009年11月17日至2024年11月16日

股东

徐亚军

方宇峰

上海景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9号26办公2T01内2606C单元

联系电话 +86�1390�1148�218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如下：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介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徐亚军 女 中国 北京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无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系其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8年2月9日向博天环境提交了 《股份减持告知函》， 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2018年2月23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上交所认可的方

式减持博天环境股份总数不超过24,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确

定。在减持期间，公司如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

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累计减持博天环境股份4,299,916股，在剩余减持期间内

尚可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9,700,084股。 除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减持其持有的博天环境股份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博天环境无限售流通股24,149,001股，占博天环境股本总额

的6.04%。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8月29日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博天环境股份

4,299,916股，减持后持有博天环境19,849,085股，占博天环境股本总额的4.94%注1。

三、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

种类

减持方

式

减 持

期间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

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前 减持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京都汇能

无限售

流通股

集中竞

价交易

2018/5/21

~

2018/8/29

17.50

~

31.71

4,299,916

24,149,

001

6.04% 19,849,085 4.94%注

1

注1:� � 2018年8月14日，博天环境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

由400,010,000股增加至401,570,000股。 减持后持股比例按增发股份后之总股本401,570,000股计

算。

四、 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博天环境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减持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前6个月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

司股份的情形。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

大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京都汇能）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名）:徐亚军

时间：2018年8月29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0号首钢国际大厦12A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名）：徐亚军

时间：2018年8月29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博天环境 股票代码 6036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取得

□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继

承□赠与□其他□（通过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24,149,001股

持股比例：6.0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19,849,085股

持股比例：4.94�%

变动数量：4,299,916

股变动比例：1.0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减

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下内容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名）：徐亚军

时间：2018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18-057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

露义务人股权被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普爱思” 、“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

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王泉平先生的《莎普爱思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王泉平）》，现将其有关权益变

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泉平先生，中国国籍，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038弄，通讯地址为浙江

省平湖市林埭镇保丰村，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王泉平先生持有莎普爱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373,800

股，占当时莎普爱思总股本163,375,000股（即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2.47%。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情况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的首发相关减持承诺，2017年2月2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计划由

莎普爱思进行了相关披露，详细内容请见莎普爱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6）。

根据上述减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6月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莎普

爱思股份，累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1.339%，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王泉平 大宗交易

2017/3/2至

2017/6/1

39.73-40 2,373,800 1.339%

上述2017年3月2日至6月1日减持在莎普爱思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之前完成，“减持比例” 按

莎普爱思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之前总股本177,248,626股计算。

上述首发相关减持承诺期满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8年7月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莎普爱思

股份，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1.999%，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王泉平 大宗交易 2018/7/13 8.51 6,450,000 1.999%

上述减持在莎普爱思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完成，“减持比例”按莎普爱思2017年度权益分派后

总股本322,592,499股计算。

2、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2018年6月28日，莎普爱思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计划，详细内容请见莎普爱思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9）。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的首发相关减持承诺于2018年8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量为2,

210,288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322,592,499股的0.685%，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王泉平 集中竞价交易 2018/8/29 8.76 2,210,288 0.685%

3、莎普爱思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权被稀释

2015年11月12日，莎普爱思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相关议案。 2015年12月1日，莎普爱思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相关议案。2016年7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发行方案，莎普爱思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3,873,

626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12月15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莎普爱思总股本增加至177,248,626股，因信息披露义

务人未认购本次发行的新股，导致其持股比例下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11.49%，相比

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减少了0.977%。

综合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数量累计为11,034,088股，比例为5.00%。 本次

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莎普爱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099,712股，占当前莎普爱思总

股本322,592,499股的比例为7.47%；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20,373,800 12.47% 24,099,712 7.47%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莎普爱思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王泉平）》，敬请投资者关注。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继续减持所持莎普爱思股份，且至多不

超过24,099,712股莎普爱思股份（占莎普爱思当前总股本322,592,499股的7.47%）。 如果未来发生权

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承诺的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18-058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莎普爱思” ）于2018年8月30日接到本公

司5%以上股东王泉平先生的通知，王泉平先生将其原质押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累计1,300万股(包括2017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形成的股份300万股)，于2018年8月30

日办理了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即将原质押的1,300万股全部解除质押，相关质押股权的情况请见本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7-047）和《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7)。

截至2018年8月30日，王泉平先生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099,712股，占莎普爱思总股

本322,592,499股的7.47%；本次解除质押后,王泉平先生原质押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即质押股份为0

股。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1日

股票代码：

603168

股票简称：莎普爱思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莎普爱思

股票代码：603168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泉平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038弄

股份变动性质： 股份减少、股权被稀释

签署日期： 2018年8月30日

声 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

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行为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莎普爱思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王泉平

莎普爱思/上市公司 指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之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王泉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038弄

通讯地址 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镇保丰村

邮政编码 31420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莎普爱思股份外，未单独或合计持有、控制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其所持有的莎普爱思部分股份的目的为个人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莎普爱思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2018年6月披露了相关减持计划，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180天内，其将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645万股的莎普爱思股份，减持价格视市

场价格确定；详细内容请见莎普爱思于2018年6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3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根据上述减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已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莎普爱思股份2,210,288股, �占莎普爱思当前总股本322,592,499股的

0.685%。

另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8年7月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莎普爱思股份6,450,000股,�占莎

普爱思当前总股本322,592,499股的1.999%。

根据上述两项减持，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莎普爱思股份8,660,288股,�占莎普爱思当前总股本

322,592,499股的2.68%。

在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增持莎普爱思股份的安排；信息披露义务人结合自身资金需求

及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股票价格等情况，将继续减持所持莎普爱思股份，且至多不超过24,099,712

股莎普爱思股份（占莎普爱思当前总股本322,592,499股的7.47%）。 如果未来发生权益变动事项，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承诺的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莎普爱思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共持有莎普爱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373,800股，占当时莎普

爱思总股本163,375,000股（即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2.4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莎普爱思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一）莎普爱思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权被稀释

2015年11月12日，莎普爱思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相关议案。 2015年12月1日，莎普爱思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相关议案。2016年7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发行方案，莎普爱思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3,873,

626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12月15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莎普爱思总股本增加至177,248,626股，因信息披露义

务人未认购本次发行的新股，导致其持股比例下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11.49%，相比

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减少了0.977%。

（二）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的首发相关减持承诺，2017年2月2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计划由

莎普爱思进行了相关披露，详细内容请见莎普爱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6）。

根据上述减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6月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莎普

爱思股份，累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1.339%，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王泉平 大宗交易

2017/3/2至

2017/6/1

39.73-40 2,373,800 1.339%

上述2017年3月2日至6月1日减持在莎普爱思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之前完成，“减持比例” 按

莎普爱思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之前总股本177,248,626股计算。

上述首发相关减持承诺期满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8年7月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莎普爱思

股份，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1.999%，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王泉平 大宗交易 2018/7/13 8.51 6,450,000 1.999%

上述减持在莎普爱思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完成，“减持比例”按莎普爱思2017年度权益分派后

总股本322,592,499股计算。

（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2018年6月28日，莎普爱思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计划，详细内容请见莎普爱思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9）。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的首发相关减持承诺于2018年8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量为2,

210,288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322,592,499股的0.685%，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王泉平 集中竞价交易 2018/8/29 8.76 2,210,288 0.685%

综合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数量累计为11,034,088股，比例为5.00%。 本次

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莎普爱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099,712股，占当前莎普爱思总

股本322,592,499股的比例为7.47%；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20,373,800 12.47% 24,099,712 7.47%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莎普爱思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莎普爱思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已质押

股份为 1,300万股(包括2017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形成的股份300万股)，占莎普爱思当前总股本

的4.03%。

2018年8月3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办理了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即将原质押的1,300万股全部解

除质押。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王泉平于2016年11月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总量为100万股的莎普爱思股份，减持均价43.23元

/股。

除上述减持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2017年3月2日的前6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主动买卖莎普爱思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本次交易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莎普爱思办公地点。

投资者也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泉平

签署日期：2018年8月30日

附表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平湖市

股票简称 莎普爱思 股票代码 60316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王泉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莎普爱思非公开发行股票后被稀释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 20,373,800股 持股比例： 12.4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后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 11,034,088股 变动比例： 5.00%

变动后数量： 24,099,712股 变动比例： 7.4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泉平

签署日期：2018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

2018-066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尚需在相关审计、评估、标的公司股权解冻等工作完成后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标的公司股权能否解冻、下述相关案件能否胜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能否

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或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获得相关通过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或“嘉泽新能” ）因筹划重大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证券代码：601619）自2017年10月31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经公司与有关各方论

证，认为该事项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根据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018年3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

2018年4月2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0）；

2018年5月1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2018-035）；

2018年5月14日,公司股票自开市起复牌；

2018年5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

2018年6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9）；

2018年7月3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 截至2018年8月30日， 标的公司中盛光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盛光电” ）股东泰通（泰州）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通工业” ）持有的标的公司的

股权存在冻结的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执行人

冻结股份金额

（万元）

执行通知书文号 开始日期 解除日期

1

泰通

工业

3,528.80 （2018）陕01执535号之一 2018/4/3 尚未解除

2

泰通

工业

14,700 (2018)苏0102民初2784号 2018/4/17 尚未解除

3

泰通

工业

2,476 （2018）皖01执保9号 2018/5/10 尚未解除

4

泰通

工业

14,700 （2017）苏0281民初16376号 2018/5/16 尚未解除

5

泰通

工业

280 （2018）苏0281民初6669号-1 2018/6/7 尚未解除

6

泰通

工业

230 （2018）苏0482执1644号 2018/6/15 尚未解除

7

泰通

工业

870 (2018)苏0411民初4080号 2018/6/26 尚未解除

8

泰通

工业

4,400 （2018）苏0411民初4079号 2018/6/26 尚未解除

9

泰通

工业

14,700 （2018）鄂72执409号 2018/7/13 尚未解除

10 王兴华 300 （2018）苏0106民初7391号 2018/7/24 尚未解除

11

泰通

工业

300 （2018）苏0106民初7391号 2018/7/24 尚未解除

12

泰通

工业

632.127002 （2018）豫0506执447号 2018/7/24 尚未解除

13

泰通

工业

200 （2018）苏0281民初10687 2018/7/30 尚未解除

14

泰通

工业

19,988.3485 （2018）沪72执216号 2018/8/1 尚未解除

15

泰通

工业

1,520 (2018)苏0105民初5248号 2018/8/10 尚未解除

16 王兴华 1,520 (2018)苏0105民初5248号 2018/8/10 尚未解除

17

泰通

工业

14,700 （2018）鄂72执675号 2018/8/22 尚未解除

标的公司股权能否解冻尚存在不确定性，如不能解冻，将不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将会导

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此外，嘉泽新能被作为第三人，收到了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寄来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及管

辖权异议申请书等。 民事起诉状具体内容如下：

原告：昆山迈致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一：王兴华

被告二：泰通（泰州）工业有限公司

第三人：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

1、撤销被告一、被告二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案由：

原告与被告一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己作出（2017）苏0583民初8624号民

事调解书，确认原告对于被告一享有债权。 在（2017）苏0583民初8624号案件诉讼过程中，被告一告知：

其已和被告二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被告一持有的中盛光电15,300万股以零对价的方式

转让给被告二。 从第三人嘉泽新能公开披露的信息获知，被告二正在将其从被告一处以零元获得的中盛

光电15,300万股拟出售给第三人嘉泽新能。 原告认为，被告一作为债务人以零对价的方式转让股份，已

经严重损害了作为债权人原告的利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转让行为应属于无效，申请法院依法撤销

被告一与被告二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该案原定于2018年8月21日开庭，经泰通工业向法院申请管辖权异议，已延期开庭，开庭时间待定。

公司将持续跟踪、关注案件进展并及时披露。

该案件尚存在不确定性，如败诉，将不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将会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终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截至2018年8月30日，标的公司中盛光电及其分、子公司未结的

诉讼、仲裁案件情况如下：

中盛光电及其分、子公司未结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起诉 (申

请)方

应诉（被

申请）方

承担

连带

责任

方

诉讼仲裁类

型

诉讼 (仲

裁) 基本

情况

诉讼 (仲裁)

涉 及 金 额

（未标注金

额单位的，

均为人民币

元）

诉讼 (仲裁)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及金

额（未标注

金 额 单 位

的， 均为人

民币元）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诉讼(仲裁)审理

结果及影响

诉 讼

(仲裁)

判 决

执 行

情况

1

中 盛 光

电

天 华 阳

光 新 能

源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无

买卖合同纠

纷

诉 请 支

付 欠 款

及利息

2,502,

584.35

否

2016年7月28日开庭，

一审判决下达，对方提

起上诉 ，2016年 12月

21日二审开庭，2017年

5月下达二审判决，中

盛光电胜诉。

已请律师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

向法院提交限

高消费申请书。

被告资不抵债，

后续执行困难。

执 行

中

2

ET�

solu-

tions�

AG

MEA�

Meck-

lenbur-

gische�

Energie�

und�

Anla-

genbau�

GmbH

无

施工合同争

议

诉 请 赔

偿损失

EUR�508,

000.00

否

2014年10月起诉，正

在按照德国法院程序

持续跟进， 经与德国

Bhalindra�沟通， 暂无

最新进展。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3

中 盛 光

电

刘杰、崔

磊 、 王

楠、韩琴

无 合同纠纷

宁 夏 平

罗 项 目

《合作协

议 》、

《技术服

务协议》

解除，支

付 违 约

金 112万

元

1,136,

760.00

否

2017年6月21日立案。

2017年7月3日向法院

申请诉讼保全，此案法

律文书已经申请公告

送达，2017年12月4日

已开庭。法院冻结了王

楠一个银行账户。

法院已做出一

审判决。被告拒

绝接收文件，公

告期已届满，拟

申请强制执行。

拟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4

中 盛 光

电

中 建 材

新 能 源

（宁国）

有 限 公

司

无

工程承包合

同纠纷

拟 申 请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货款、逾

期 付 款

利息、执

行费用

7,606,

666.00

否

2017年3月24日，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作出 [2017]中国

贸仲京裁字第0369号

仲裁调解书。

2017年8月7日

已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现已

达成和解协议。

执 行

中

5

大 荔 县

中 盛 光

伏 发 电

有 限 公

司

大 荔 县

德 飞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无

租赁合同纠

纷

诉 请 返

还 已 付

费 用

877,

500.00元

877,500.00 否

2018年6月14日签署

调解书。

签署调解书之

日起7日内，被

告向原告退还

租金10,000.00

元 ；2018 年 10

月31日之前，退

还 余 款 84,

750.00元。

执 行

中

6

ET�

Energy�

Co.

Ltd\ETS�

AG

S.C.�EYE�

MALL�

S.R.L.,�S.

C. �

MAR-T

IN� S.R.

L, �

TIN-

MAR�

GREEN�

ENER-

GY�S.R.

L. � and�

SOL-

PRIM� S.

R.L

无

Romania 项

目抵抗保函

提取的反请

求

诉 请 确

认 被 告

无 权 提

取保函

EUR�3,

475,694.33

否

材料提交，等待仲裁庭

开庭。

尚未仲裁

尚 未

仲裁

7 张伟

中 盛 光

电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分

公司

中盛

光电

劳动争议纠

纷

支 付 工

资、赔偿

金

620,634.57 620,634.57 2018年7月24日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8 崔铜滨

中 盛 光

电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分

公司

中盛

光电

劳动争议纠

纷

支 付 赔

偿金

43,620.68 43,620.68

2018年5月8日开庭，待

裁定。

尚未裁定

尚 未

裁定

9

昆 明 浩

广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中 盛 光

电

无

盐城项目服

务合同纠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799,890.67 680,000.00

2018年7月13日开庭，

已调解。

双方确认技术

服 务 费 680,

000.00元，被申

请人 2018年 8

月31日前一次

性 支 付 300,

000.00元 ，9月

25日前申请人

向被申请人开

具 680,000.00

元的增值税发

票，9月30日前，

被申请人一次

性 支 付 380,

000.00元。

执 行

中

10

中 冶 宝

钢 技 术

服 务 有

限公司

中 盛 光

电、盐城

浩 广 新

能 源 开

发 有 限

公司

无

承包合同纠

纷

工 程 款

及利息

8,022,

550.00

802,

2550.00

2018年6月29日前提

交仲裁员选任和答辩

书，7月3日北京第四中

院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尚未裁定

尚 未

裁定

11

New�

Margin�

Growth�

Fund

王兴华、

中 盛 光

电

中盛

光电

担保纠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13,671,

433.75

13,671,

433.75

2018年8月1日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12

国 电 南

京 自 动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阴 市

科 盛 光

伏 发 电

有 限 公

司、中盛

光电

中盛

光电

承包及担保

纠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8,468,

986.40及利

息

8,468,

986.40

2018年6月27日南京

中院确认仲裁协议效

力，待恢复仲裁程序。

8月 15日已调

解，中盛光电代

替江阴科技支

付300万元

待 履

行

13

国 电 南

京 自 动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荔 县

中 盛 光

伏 发 电

有 限 公

司、中盛

光电

中盛

光电

承包及担保

纠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6,575,

709.50及利

息

6,575,

709.50

2018年6月27日南京

中院确认仲裁协议效

力，待恢复仲裁程序。

尚未仲裁

尚 未

仲裁

14

青 岛 迅

达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即 墨 市

正 翔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无 合同纠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3,000,

000.00

3,000,

000.00

2018年2月9日开庭，3

月14日二次开庭，5月

17日已调解。

合同继续履行，

合同费用调整

为3900000元。

2018年 6月 25

日前原告将所

有设备运至被

告工地，被告于

6月30日前支付

原 告 款 项

1000000元。其

他条款由补充

协议继续履行。

执 行

中

15

China�

Enviro-

ment�

Fund

王兴华、

中 盛 光

电

中盛

光电

担保合同纠

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29,983,

585.47

29,983,

585.47

2018年8月14日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16

HRJ�

Capital�

VC�

Co-In-

vest�L.P.

王兴华、

中 盛 光

电

中盛

光电

担保合同纠

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8,151,

626.68

8,151,

626.68

2018年8月29日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17

镇 江 出

口 加 工

区 港 诚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中 盛 光

电、泰通

工业

中盛

光电

担保纠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8,405,

647.83

8,405,

647.83

2018年8月2日开庭

8月7日一审判

决应诉方败诉，

判决金额8,

452,,762.67元

正 在

办 理

上 诉

程序

18

天 合 光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盛 光

电、湖南

红 太 阳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泰通

工业

买卖合同纠

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43,534,

070.75

43,534,

070.75

2018年8月7日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19

温 州 埃

菲 生 能

源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丽 水 埃

菲 生 太

阳 能 发

电 有 限

公司

无

承包合同纠

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5,935,

843.58

5,935,

843.58

2018年8月9日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20

江 苏 亨

通 电 缆

有 限 公

司

扬 州 中

盛 清 洁

能 源 有

限公司

无

买卖合同纠

纷

支 付 欠

款 及 违

约金

2,339,

928.48

2,339,

928.48

2018年6月6日已开庭，

一审判决已下， 已上

诉。

一审判决生效

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1,947,

249.87元并支

付逾期付款损

失（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1.5倍

计算）。

已 上

诉

21

无 锡 尚

德 太 阳

能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扬 州 中

盛 清 洁

能 源 有

限公司

无

买卖合同纠

纷

支 付 欠

款 及 违

约金

15,595,

014.54

15,595,

014.54

待上海仲裁委员会排

期开庭。

尚未裁决

尚 未

裁决

22 刘世军

中 盛 光

电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分

公司

中盛

光电

劳动争议纠

纷

支 付 绩

效工资、

奖金

17,694.00 17,694.00

2018年10月11日南京

建邺区劳动仲裁委员

会开庭。

尚未仲裁

尚 未

仲裁

23 李庆东

中 盛 光

电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分

公司

中盛

光电

劳动争议纠

纷

支 付 绩

效工资、

奖金

395,000.00 395,000.00

2018年8月29日南京

建邺区法院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24

中 盛 光

电

扬 中 汉

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无

不当得利纠

纷

返 还 不

当得利

200,000.00

2018年9月11日扬中

法院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25

永 城 市

东 城 区

鸿 浩 房

屋 维 修

服务队

永 城 汉

盛 新 能

源 有 限

公司

无 合同款

支 付 款

项 及 利

息

60,000.00 60,000.00

2018年8月20日永城

市人民法院开庭

8月21日调解，9

月10日前支付

对方6万元。

待 履

行

26

永 城 市

东 城 区

鸿 浩 房

屋 维 修

服务队

永 城 汉

盛 新 能

源 有 限

公司、河

南 中 录

科 技 有

限公司

无 合同款

支 付 款

项 及 利

息

525,697.50 525,697.50

2018年8月20日永城

市人民法院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27

天 合 光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盛 光

电

泰通

（泰

州 ）

工业

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支 付 欠

款 及 利

息

8,600,

664.23

8,600,

664.23

2018年9月5日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28

海 南 金

盘 智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盛 光

电、即墨

市 正 翔

科 技 有

限公司

无

买卖合同纠

纷

支 付 欠

款 及 违

约金

851,903 851,903 待定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29

海 南 金

盘 智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盛 光

电、扬州

中 盛 清

洁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无

买卖合同纠

纷

支 付 欠

款 及 违

约金

850,527.26 850,527.26 未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30

北 京 木

联 能 软

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盛 光

电

无

买卖合同纠

纷

支 付 欠

款 及 逾

期 付 款

利 息 及

诉 讼 费

用

87,744 87,744 未开庭 尚未判决

尚 未

判决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全部完成；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已基本完成现场尽职调查工作，正在进

行相关申报材料的制作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在相关审计、评估、标的公司股权解冻等工作

完成后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标的公司股权能否解冻、上述相关案

件能否胜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能否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或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获得相关

通过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之“重大风险提示”内容，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网址为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